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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榮服處 106 年度「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」 

           主席指(裁)示事項紀錄表   日期：106.11.20 

項次 指 ( 裁 ) 示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今天輔導會辦理 106 年度退除

役官兵代表懇談會，是為深入

瞭解退除役官兵的心聲及生

活狀況，透過與退除役官兵溝

通，讓政策與民意相結合，凝

聚退除役官兵對政府的向

心。您的踴躍發言，是我們最

寶貴的建議。 

與會退除役官兵各項建言已依

會頒計畫規定於會議後三日內

函陳輔導會。 

 

2 
與會退除役官兵各項建言，本

處非常重視，會後將函陳輔導

會。 

已依會頒計畫規定於會議後三

日內函陳輔導會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附件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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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榮服處 106 年度「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」 

                 建議事項彙整表       日期：106.11.20 

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提 議 者 

1 

一、年改俸率應自 50％提升

至 60％。 

二、榮民榮眷基金會之運作，

政府不應插手，輔導會應

聘由專業人士管理，使運

作透明化。 

一、有關提高俸率： 

(一)本處萬處長：該建議事項

陳報輔導會參用。 

(二)給付處侯蘭庭科長： 

1、年金改革，輔導會與榮民的

立場是一致的。 

2、給與起支俸率自 50%提升至

60%的意見，列入輔導會的建

議事項，報送國防部研議、

參用。 

二、榮民榮眷基金會建議案： 

    陳報輔導會辦理。 

黎保國 
(新竹縣中央

軍事院校校友

會理事長) 

2 

一、民進黨公職人員在演講場

合，公開發表豬圈眷村一

說，不認同外省人是臺灣

人，抹煞榮民對國家的貢

獻。 

二、日前發生榮民榮眷基金會

董事會撤換事件、上校子

女教育補助被取消及軍

人年金改革等所產生的

民怨，由主委一人承受，

有欠公平。 

ㄧ、榮民被汙名化ㄧ事： 

    敬悉。 

二、有關「上校退役子女教 

    育補助」被取消ㄧ事： 

(ㄧ)給付處侯蘭庭科長： 

    經輔導會主委積極爭取

後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仍

維持原議，但輔導會仍為維

護榮權而繼續努力。 

(二)服照處曹東發科長： 

    上校退役子女教育補助費

鄭桂 
(由社區志願

服務組長邱英

鵬代為發言) 



3 

 

仍在溝通爭取中。 

3 

ㄧ、「信賴保護原則、不溯及

既往」為權利保障的法

源。 

二、新竹市退伍軍人協會提供

現、退役軍人多項服務及

爭取相關權益，惟位於東

光營區的辦公處，日前被

迫遷出，盼能協助解決。 

ㄧ、有關「信賴保護原則、不

溯及既往」： 

    給付處侯蘭庭科長： 

   「誠信原則、法不溯既往」

屬於憲法的位階，針對上述

2原則，公務人員現階段將

提起行政訴訟，提請大法官

釋憲。 

二、東光營區遷出案： 

本處萬處長： 

請與會的新竹後備指揮部

王勢堯科長代為轉達訴求。 

周德華 

(新竹市退伍

軍人社團 

理事長) 

4 
明年八二三戰役六十周年慶

祝活動，希擴大辦理並從優開

放戰友參加。 

陳報輔導會轉國防部參辦。 

邱家文 

(新竹縣關西

鎮八二三戰役

戰友協會 

理事長) 

5 

ㄧ、軍公教人員對社會的貢

獻，不能被汙名化。 

二、國家應重視歷史，不要去

中國化。 

敬悉。 

黃兆勇 

(新竹市榮新

自強協會 

理事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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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ㄧ、退役年改應遵守「信賴保護

原則、不溯既往」， 現役年

改依新制。 

二、輔導會應有自己的年改版

本。 

三、有關新竹市退伍軍人協會辦

公室遷出爭議，請新竹榮民

服務處出面協調。 

ㄧ、有關「信賴保護原

則、不溯及既往」： 

    給付處侯蘭庭科長： 

「誠信原則、法不溯

既往」係屬憲法位

階，針對上述 2 原

則，公務人員現階段

將提起行政訴訟，提

請大法官釋憲。 

二、有關年改版本： 

(ㄧ)本處萬處長： 

    國防部是軍人年改

版 本 提 送 主 辦 

    機關，而輔導會不會 

    就此懈怠，仍會以退

伍軍人最符合大家認

同的版本提送。 

(二) 服照處曹東發科長： 

1、輔導會的年改版本，

前已向總統、副總統

等人說明，也向各社

團說明，並蒐整意

見，充實年改版本。 

2、有任何年改的建議，

請至輔導會網站或撥

打 專 線 電 話

(27255700 轉 447、

736、756)表達，輔導

韋肇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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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綜整各方意見後，

將報送年改會及國防

部參用。 

(三)給付處侯蘭庭科長： 

1、本會將蒐整各方意見

提送軍人年金改革委

員會及國防部參用。 

2、國防部是軍人年改版

本主辦機關，且年改

方案現階段正進行

30天公告，輔導會將

持續蒐整各方具體意

見，報送年改會及國

防部參用。 

3、請與會的立委，持續

在立法院為榮民爭取

相關權益。 

三、有關新竹市退伍軍人

協會辦公室遷出案： 

    本處萬處長： 

請與會的新竹地區後

備指揮部王勢堯科長

代為轉達訴求，本處

亦將協助行文後指部

表達該社團之需求。 

 


